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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壹、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施政計畫。 

貳、目標：                                                  

一、鼓勵學校以學生為主體，聚焦學生學習，以生活經驗出發，適度融入校園議題、社區特

性、家長期望及未來規劃等，發展校本特色課程，落實多元創新教學型態，並能普及全

體學生的學習。 

二、提供學校本位課程研發與實施的資源，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合作、創新教學、適性

輔導、樹立優質教學典範，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 

三、凝聚全體師生、學生家長、志工及社區團體共識，擴大校本特色課程之參與程度。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小。 

肆、申請資格(應符合下列各款)： 

一、本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 

二、曾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銀質獎及教育部閱讀磐石獎之學校，不得以相同方案申請本計畫

之評選補助。 

伍、實施期程：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 

陸、評選方式： 

一、本案評選採自由參加之方式，由本局延聘專家學者與實務專家等組成評選小組進行書面

計畫審查，經評選通過後擇優予以經費補助。 

  二、評選組別：分為「亮點卓越教學組」、「亮點優質發展組」。 

三、審查指標內涵： 

(一) 教學理念與發展過程：40% 

1、 教學理念：教學方案係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教學觀、重視人文關懷、實踐有效教學、

發展學生核心素養，並能適度將教育政策及學校願景融入教學。 

2、 教學經營：教學方案重視學生適性發展，營造有利學生學習的優質環境；經營「親、

師、生」間融洽互動的學習關係；能規劃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形塑優質的學習氣氛。 

3、 團隊運作：教學團隊成員能維持良好互動，與同儕共同協作完成方案，並主動參與

專業社群，整合各種資源與有效策略，發展教學專業實踐成果，且能將實踐經驗傳

承與分享。 

(二) 教學創新與學習表現：60% 

1、 教學創新：教學方案具開創性且能符合當前教育趨勢，能精進與創新既有課程教學，

實踐教學理念，並能運用資源，透過適性教學，引導學生主動學習，達成學習目標。 

2、 學習表現：教學方案能激勵學生學習動機、興趣及參與；學生學習結果能達成預期

的學習目標，並能強化學生的核心素養，落實學生自主及適性學習、展現學以致用

及團隊合作等能力，並有具體成果。 

3、 成效評估：教學方案能結合自我檢核機制，並透過多元有效的評估方式，分析學生

學習相關資料，並據以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方案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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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選文件繳交：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備註 

書

面

資

料 

封面 

請務必在文件封面右上角，用文書軟體（word）檔的頁

首/頁尾方式，依序打上編號（留白，由承辦單位填

寫）、學校、申請書名稱。 

附件一 

評選摘要表 
以 A4直式橫書4頁為上限，標楷體，12號字繕打，單行

間距，雙面列印。 
附件二 

學校基本資料 以 A4直式橫書，標楷體，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 附件三 

申請書全文 

(含經費概算表) 

1.以 A4直式橫書，中文及數字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

為 Time New Roman，除標題16號字、主題14號字外，其

餘以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含圖片以20頁為上限(雙面

列印，含封面及封底、經費概算表)。 

2.申請書全文無需美編，以樸實簡單的方式呈現即可。 

請依審查指

標呈現相關

資料 

經費概算表 
請額外再行檢附一張逐級核章經費概算表(請勿與書面資

料一同裝訂)。 
附件四 

◎核章書面資料請依附件序裝訂成冊一式4份，以20頁為上限（無需美編，釘書機平裝訂定即

可，勿膠裝或加護膜）及核章經費概算表1份請寄至本市北屯區四張犁國小教務處鄭主任收；

另將書面資料電子檔(PDF 及 Word)共計2份檔案【檔案名稱請註明校名(市立○○國中、○○

區○○國小或○○幼兒園)】，寄至710@jres.tc.edu.tw 如未收到郵件回覆請電洽 04-

24227046分機710鄭主任。 

◎【不符規定者，承辦單位將逕予退件】，如因此產生權益問題，其責任由送件單位自行負責。 

柒、辦理時程： 

一、亮點計畫書收件截止日：114年4月25日(星期五)。 

二、書面資料審查及評選：114年5月至6月。 

三、獲補助學校名單公告：114年7月31日(星期四)前。 

四、各校執行計畫：114年8月1日(星期五)至115年7月31日(星期五)。 

五、繳交實施成果報告(附件五) 與校園活動報導資料(附件六)：115年8月28日(星期五)前。 

mailto:寄至shu5757@st.tc.edu.tw，如未收到郵件回覆請電洽04-24227046分機710
mailto:寄至shu5757@st.tc.edu.tw，如未收到郵件回覆請電洽04-24227046分機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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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評選權利及義務：  

一、亮點卓越教學組： 

(一)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資本門上限為3成)。 

(二) 補助名額：視本局經費編列情形，補助市立國中3校、市立國小4校及公立幼兒園3所為

原則，擇優補助，得從缺，補助名額得與組內及亮點優質發展組相互流用。 

(三)獲補助之學校(幼兒園)需繳交成果報告並配合本局相關活動進行分享或參與相關計畫，

推廣校本特色課程，以擴大亮點學校之典範效益。 

(四)獲補助之學校(幼兒園)需邀請本市或其他(縣)市具有相關教卓評選或參賽經驗的學校

或學者、專家入校諮詢交流至少2次。 

(五)獲補助之學校(幼兒園)須參加115年本市辦理教學卓越獎初選。 

二、亮點優質發展組： 

(一) 補助經費：10萬元(資本門上限為3成)。 

(二) 補助名額：視本局經費編列情形，補助市立國中、市立國小及公立幼兒園共10校(園)

為原則，擇優補助，得從缺，補助名額得與組內及亮點卓越教學組相互流用。 

(三) 獲補助之學校(幼兒園)需繳交成果報告並配合本局相關活動進行分享或參與相關計畫，

推廣校本特色課程，以擴大亮點學校之典範效益。 

(四) 自113學年度起，獲補助累計滿3年之學校(幼兒園)須參加當學年度本市辦理之教學卓

越獎初選。 

三、獎勵： 

依據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本市獲補助學校之

敘獎：校長嘉獎1次，其餘團隊成員嘉獎總額度為10次，至多3人嘉獎2次；擇期公開頒

獎表揚。 

玖、經費來源：本局相關預算。 

拾、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拾壹、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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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4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申請書 

      

       

 

 

 

申請方案名稱 

(學校自訂具校本特色之標題) 

 

 

 

學校名稱 

 

 

 

 

 

 

 

 

 

 

 

 

核章處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編號(免填寫)： 

學校：(填學校全銜) 

申請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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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4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評選摘要表 

報名學校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團隊成員 （請列出所有成員姓名） 

申請方案名稱  

報名組別 □國中組   □國小組  □幼兒園組       

評審組別 
 

□亮點卓越教學組 □亮點優質發展組  

本方案是否曾獲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或教育部教學卓越金銀質獎： 

□否 □是(不得以相同方案參與本計畫評選) 

本方案是否已申請其他計畫114學年度補助：   

□否 □是(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方案簡述： 

一、教學理念與發展過程： 

(一)教學理念： 

(二)教學經營： 

(三)團隊運作：  

二、教學創新與學習表現： 

(一)教學創新： 

(二)學習表現：  

(三)成效評估：  

切結事項 

本校薦送參選之課程符合徵件計畫相關規定，且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

項，並承擔「智慧財產權」之各項爭議與責任；倘違反前述規定而獲獎者，

其獎勵全數收回，並視情節輕重接受議處。 

 

 
                                                                                                                                                                                                                                                                                                                                                                                 

核章處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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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校基本資料 

一、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學校電話  傳真  

網址  

校址  

校長  

 

二、教職員概況 

主任 教師 護理師 職員 工友 行政助理 小計 

       

 

三、班級與學生概況(請依學校類型自行調整) 

年   級 班 級 數 學生數合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幼兒園   

總  計   

備註：(若有其他類別班級請敘明) 

 

 

四、學校簡史 

 

 

五、學校簡介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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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經費概算表格式) 
學校全銜 

114學年度「申請方案名稱」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1 

業

務

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2,000   國內專家學者 

2 外聘講師鐘點費  節 1,500   
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

之機關(構)學校人員 

3 內聘講師鐘點費  節 1,000   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人員 

4 出席費  人 2,500   國內專家學者 

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出席費*2.11% 

6 交通費  式   
租用交通工具(如遊覽車)費用，覈

實支付(不超過經費上限) 

7 差旅費  式   覈實支付(不超過經費上限) 

8 膳費  份 100   

9 印刷費  份 100   

辦理各項會議、研習及增能活動等

工作項目手冊、海報、資料等印

製、紙張，單價100元以內。 

10 物品耗材費  式   

教案研發資料教材、教具、文具、

碳粉匣、器材(需註明種類、型號)

等各項物品單價勿超過1萬元，並與

本計畫相關。 

範例：碳粉匣4000元*2、○○教具

100元*20…… 

11 資料蒐集費  份   

勿超過3萬元，需檢附圖書清單(含

書名、數量、單價、總價)，並與本

計畫相關。 

12 雜費  式   不超過業務費(扣除雜費)5% 

經常門小計   

13 

設

備

費 

     
單價1萬元以上教學設備及器材(資

本門) 

資本門小計(上限為3成)   

總         計  

1.鐘點費項目(內外聘講座鐘點費)

可相互勻支。 

2.出席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差

旅費及交通費不得勻支，覈實支

付。 

3.膳費、印刷費、物品耗材費、資

料蒐集費及雜費可依實際需求相互

勻支。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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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全銜)： 

申請方案名稱： 

核定經費共計新臺幣                元(經常門：        元，資本門：        元) 

實際執行經費共計新臺幣                元(經常門：        元，資本門：        元) 

 

一、亮點方案課程架構(格式自訂) 

 

 

 

 

 

 

二、本方案學校計畫執行情況與效益評估 

(一)教學理念與發展過程： 

1. 教學理念： 

2. 教學經營： 

3. 團隊運作：  

(二) 教學創新與學習表現： 

1. 教學創新： 

2. 學習表現：  

3. 成效評估：  

 

請將亮點課程成果分享於電子媒體(如：教育局網站、教育局電子報等) ，媒體報導連結：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  長：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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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亮點發展計畫 校園活動報導資料(標楷體 粗體 20) 

 
 

中華民國○年○月○日(標楷體10) 

學校名稱：○○○○○ (學校全銜)(標楷體10) 

校        長：○○○ (標楷體10) 
承  辦  人：○○○ (含職稱及姓名)(標楷體10) 

聯絡電話：04-○○○○○○○○分機○○○ (標楷體10) 
手 機：○○○○-○○○○○○○○ 

標題  ○○○○○○○○○○○○   (標楷體 粗體 18) 

內文  ○○○○  (標楷體14 )( 700~900字) 

 

 

 

 

 

 

 

 

 

 

 

 

 

  

 

 

 

1、請將學校亮點發展活動特色，以文字(700-900字)敘述精彩成果，以呈現本市學校(幼兒園)

亮點發展實施計畫之成效。 

2、有關新聞稿照片(6~8張)，請另存於資料夾(名稱：oo 學校新聞稿照片)，連同新聞稿、亮點

成果報告上傳雲端，未如期繳交，得列入下次審核補助之參考依據。 

附件六 


